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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819 

議題研析 

一、題目：野生動物保育問題之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律 

野生動物保育法 

三、 探討研析 

    臺灣原來存在著兩種貓科動物，雲豹和石虎，但在近年

學者認定雲豹已經走上滅絕之路，而石虎在 1930 年至 1940

年間仍分布於臺灣全島各地，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石虎分

布範圍從苗栗至嘉義間的淺山環境，惟近幾年實際發現石虎

的地區僅剩苗栗、台中、南投。曾經在臺灣廣泛分布的石虎，

如今數量可能已少於 500 隻，因此在 2008 年被列為第一級

的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 2011 年起

開始進行域外保育計畫，其間經追蹤顯示，2011年發生 1 起

石虎路殺事件後，路殺事件逐年攀升。今(2019)年截至目前

為止，已有 21起石虎遭路殺，其中 20 件發生於苗栗，另一

件則在南投。相較於亞洲其他地方的石虎，生活在臺灣的石

虎，是少數陷入生存危機的族群，主要原因是棲地流失過

快、環境用藥過多、以及因偷吃家禽遭農民誘捕。學者預估，

若現狀持續惡化，最快 20年後，臺灣可能就看不到石虎。 

四、建議事項 

(一)劃定棲地以提升保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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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6 年學者進行「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

研究，綜合分析石虎出現紀錄、最大活動範圍及可利用

適合棲地範圍，其中苗栗縣因地形多為適宜石虎活動的

淺山、丘陵，使縣內除苗栗市及靠山的泰安、南庄鄉及

位於南北兩端的竹南和苑裡外，全臺近 500隻的石虎，

過半數棲息於苗栗縣境內，其中又以通霄、苑裡、三義、

銅鑼及卓蘭等鄉鎮密度最高；南投、台中則分別只有 150

及 100不到。 

我國為確保野生動物之生存及繁衍，建立完整生物

多樣性體系，自 1989 年頒布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後，即積極推動各項有關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及野

生動物保護區域之設立，並於 1999 年依本法第 8條第 1

項規定：「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

地利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

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必要時，主管機關應通

知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並依

該條第 4 項公告劃設了 37 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
。 

        石虎於 2008 年列為一級保育類動物部分，其中關

於石虎已劃設之棲地包括位於南投之瑞岩溪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及位於花蓮之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惟卻未將石虎主要棲地公告劃設為重要棲息環境，

造成石虎因棲地遭破壞，不斷遷移。學者認為族群隨棲

地消失而急劇縮小，導致臺灣石虎的基因多樣性大幅降

                                                      
1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正式成立，承接辦理海洋保育事務，是以桃

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馬祖列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棉花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花瓶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澎湖縣貓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 5 處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之中央主管機關業務移交海洋委員會承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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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將使得石虎族群繁殖能力及抗病能力下降，最終導

致新生小石虎更少、或是容易因疾病造成大規模滅絕，

棲地逐年縮小且遭受破壞，恐不利於石虎之保育。 

 (二) 經由移地野放於適宜石虎居住之淺山國有林地，並將

其劃設為石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以利棲地之復育 

 比對 2007 至 2018 年苗栗縣內石虎分布密度，發

現10年間相對密度較高的地區，從西北側移動至東南、

又移回西北。石虎不斷遷移棲地，原因之一係因覓食不

易，導致石虎常到村落雞舍吃雞，部分居民視其為嫌惡

動物。因此，林務局於今年 7月推動苗栗通霄、南投中

寮試辦「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種植友善農地、社

區巡守棲地、通報家禽危害等各項目可獲獎勵，此外，

也逐步建構石虎安全的生態廊道，強化宣導民眾石虎保

育工作。 

 然而真正造成石虎瀕臨絕種主因於棲地面臨開發、

破碎化及過度人為干擾等威脅。以 2016 年調查顯示，

石虎目前主要棲地位於海岸及淺山地區多為私有農地

或林地，若將其劃設為棲地環境，恐影響該私有土地開

發利用。是以，為能確保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兼顧，宜

由地方及中央政府合作，對石虎進行全面性的族群監測

計畫，並透過「移地野放」，將一公一母石虎野放至適

宜石虎居住之低海拔國有林地，並將其劃設為石虎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建構完整且未經破壞之原有林棲息

地，以利石虎及生態多樣性之保育。 

撰稿人：林素惠 


